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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媒體報導三○集團收購埔○牧場涉有不法乙情，本署說

明如下： 

本署於民國113年7月7日媒體報導三○集團收購埔○牧場涉

有不法等情，即剪報於113年7月9日分他案指派檢察官偵辦。又於

113年9月26日本署首長信箱接獲民眾檢舉相同情事，本署亦於同

年10月1日分他案併由檢察官偵辦。相關案件現正偵查中，本署均

秉持客觀中立原則辦案，請外界切勿任意揣測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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